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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日照市日照廒头现代渔业种业基地项目（一期）

法律意见书

我们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号）、《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预〔2018〕161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

通知》（财预〔2018〕209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

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8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鉴于本项目申报材料仍在准备过程中，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项目申报格式参

照使用。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委托人提供

的现有资料，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上述项目的合法合

规性发表法律意见。委托人所提供资料的增加或变化，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影

响。

本法律意见书按照委托人的委托，仅就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其他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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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

（一）债券名称：2025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二）发行人：山东省人民政府。

（三）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四）债券期限：30年期。

（五）发行金额：6000万元。

（六）信用级别：由发行人聘请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该公司将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七）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

变。

（八）还本付息方式：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

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

（九）发行方式：招标发行。

（十）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者（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十一）税务提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

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

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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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廒头现代渔业种业基地项目（一期）。

（二）立项单位

单位名称 日照初光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日照星光海洋牧场

渔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洪军

注册资本 6000万元

社会信用统一代码 91371100075750981T
单位地址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驻地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水产苗种销售；水

产品零售；休闲观光活动；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新鲜水

果零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水产养殖；

水产苗种生产；渔业捕捞；餐饮服务；食品销售。

（三）项目规划审批

2024年 10月 24日，本项目已在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进行登记，

项目代码：2410-371102-04-01-161151。

1.鱼虾工厂化良种繁育与立体生态养殖产业示范园：

（1）2023年 10月 25日，取得日照市东港区自然资源局下发的不动产权证鲁

（2023）日照市不动产权第 0121664号；

（2）2024年 3月 21日，取得日照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371101202450004号）；

（3）2024年 6月 5日，取得日照市东港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编号 371102202406050101）。

2.海水鱼工厂化繁育与智能化养殖产业示范园：

（1）2024年 3月，取得日照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3711012024500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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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年 6月 27日，取得日照市东港区自然资源局下发的不动产权证鲁

（2024）日照市不动产权第 0082997 号、鲁（2024）日照市不动产权第 0083007

号；

（3）2024年 8月 14日，取得日照市东港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编号 371102202408140201）。

3.外塘培育区：

2024年 9月 20日，取得日照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下发的不动产权证（海域使用

权）鲁（2024）日照市不动产权第 0099078号。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40822平方米（61.23亩），总建筑面积约 63000平方米，

海域面积约 305992平方米（450亩），主要建设海水鱼虾育种与大规格苗种培育

区、海水种业试验区及附属配套设施等。

1.鱼虾工厂化良种繁育与立体生态养殖产业示范园

位于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沿海路以东、刘家湾赶海园以北，建筑面积 25237.18

㎡，建设鱼虾智能化生态培育区、苗种繁育研发区、研发及检测中心，重点开展

南美对虾苗种、石斑鱼的种质资源库建设、良种选育、种苗规模化繁育和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技术研发。

2.海水鱼工厂化繁育与智能化养殖产业示范园

位于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东南营村以东，建筑面积 36477.14㎡，建设海水鱼

智能化生态培育区、海水鱼苗种繁育区、海水鱼苗种推广示范区、试验检测中心，

进行海水养殖种苗繁育技术、良种选育及保护、病害防治等技术研究，解析鲈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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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菱鲆等海水鱼生长、抗病等经济性状的遗传基础，并将研发出的优质抗病苗种

培育技术和优质鱼苗进行推广。

3.外塘培育区

位于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沿海路以东、刘家湾赶海园以北，外塘占地 450亩，

结合人工高密度培养生物饵料技术，融入智能化循环水的理念，打造高标准的信

息化、自动化、智慧化现代渔业种业基地。

综上所述，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集海洋渔业水产科研、种苗繁育、科技孵

化相结合的全产业链现代渔业种业基地。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期为 26个月。建设起止日期为 2024年 11月至 2026年 12月。

三、本期债券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山东省财政厅为本次发行编制了《信息披露文件》，《信息披露文件》包含

了债券基本情况、发行方式、募集资金投向说明、信用评级情况、地方财政状况、

经济状况、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并附列了募投项目情况汇总表，已披露了主要发

行要素。

（二）信用评级报告

上海新世就本次发行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本次发行的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上海新世纪现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132206721U）以及中国证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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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员会核发的《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上海新世纪为在中国境内

工商注册且具备证券市场资信评级资质的中介机构。本所律师认为，上海新世纪

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资格。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山东政财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政财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

发行出具了《2025年山东省日照市专项债券项目日照廒头现代渔业种业基地项目

（一期）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政财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3MA7GE1MG4L）以及山东

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注册会计

师资格证书》。本所律师认为，政财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资

格。

（四）法律意见书

经本所律师自查，本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

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70000F48899341J），经办律师均持有山东省司法

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四、潜在风险评估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1.工期风险：工期延误造成机械、人力资源投入增加，债券利息增加导致成本

增加。

2.质量风险：质量问题造成的返工、工期延误影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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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风险：发生安全事故造成成本增加，且安全事故会造成工期延误，从而

导致成本增加。

4.环境破坏、环境保护风险。

5.经济风险：通货膨胀、汇率的变动、税费的变化、材料价格变化。

6.材料风险：新技术的引进，消耗定额变化，材料价格变化等。

7.资金风险：资金筹措方式不合理、资金不到位、资金短缺。

8.自然灾害风险：洪水、地震、火灾、台风、塌方、雷电等自然灾害或恶劣天

气。

9.人员及工资风险：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一般工人的素质及工资的变化。

10.设备风险：施工设备选型不当，出现故障，安装失误。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数量达不到预期风险

从财务分析中的敏感性分析计算表可知，项目收益对数量较为敏感，如果项

目建成后相关数量和价格距离预期差距过大，将会对项目的收益带来一定风险。

2.运营成本增加风险

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项目管理部门的运营管理水平直

接关系到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正常安全运营及运营效益。

五、结论意见

1.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项目已经主管部门立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项目立项单位、实施单位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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